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统
计规律研究，健全新兴产业等统计，
完善经济、社会、科技、资源和环境
统计，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应
用，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需
要。

“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统计工作中
的应用，将进一步提高统计工作的

科学性、准确性和时效性。”统计科
学研究所所长万东华如是说。

新版《条例》还把推进统计制度
方法公开、统计生产方式透明、统计
调查成果共享、统计数据为全社会所
用作为规范的重点。

毛有丰表示，《条例》的落实，能
有效地推动统计制度方法的改革创
新。《条例》对统计资料公布方面的
规范，能有效地推进统计数据公布
最大化进程。

“《条例》首次明确:相关单位应
当建立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
作假责任制。”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
有丰说，在新版《条例》中，这是最为
突出的、贯穿始末的特点。

新版《条例》同样要求，统计调查
对象应当依照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

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
计资料，拒绝、抵制弄虚作假等违法
行为。

完整的统计调查责任体系能够确
保《条例》在运行过程中的严谨性。毛
有丰说，新版《条例》在实施后，将有效
地保障统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

看点一

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看点二

维护调查对象合法权益

《条例》规定，统计资料能够通过
行政记录取得的，不得组织实施调查；
能够通过抽样调查、重点调查满足统
计需要的，不得组织实施全面调查；部
门统计调查项目、地方统计调查项目
的主要内容，不得与国家统计调查重
复、矛盾。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伟东
说，这些规定在改进调查方法的同时，
尽可能地减少调查项目、减轻调查负

担、避免重复调查，使调查对象的填报
负担降到最低。

《条例》同样明确，统计调查中获
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
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应当依法严格管
理，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得直
接作为对统计调查对象实施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
据，不得用于完成统计任务以外的目
的。

看点三

提升统计工作效能

最新《统计法实施条例》今日施行
本报带你回顾新版条例演变历程及其“前世今生”

8月1日开始，最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在全国范围
内正式实施。其前身，也就是1987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共统计法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条例》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统计法》”）出台的实施性规定，主要为
了解决《统计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贯彻执行问题。该实施性规定在 1987 年出台后，分别于
2000年、2005年、2017年经历了三次修改，并于2017年更名为《条例》。

《条例》从 2009 年 11 月 11 日开始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历时近 8 年之久，终于和大家
见面了。对于此条例颁布的目的与意义，以及新版条例在内容上与旧版的区别，记者综合国家统
计局等部门意见，通过以下三个模块分析其现有特色，回顾其演变历程。

问：为何要制定《条例》？

答：制定《条例》是全面有效贯彻

执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的需要。1987 年公布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是根

据 1983 年制定的统计法制定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对统计法进行全面修

订后，实施细则的主要内容与修订后

的统计法不一致，需要出台新的实施

性规定。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

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使统计工作更

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统计数据

真实性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统计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明

确要求探索统计规律、健全统计法律

法规，完善统计管理体制，改革统计

制度方法，有针对性补上统计领域

“短板”，加快健全新产业、新业态等

新动能统计，加强社会领域统计，确

保数据真实可靠，为国家各项决策部

署提供科学支撑，更好服务宏观调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在推动统计现代化

上迈出更大步伐。

一是从源头上规范统计调查活动。

开展统计调查活动既要满足国家宏观决
策对统计资料的需求，又要切实减轻统
计调查对象的负担，提高统计调查的有
效性和质量。为兼顾两方面利益，《条
例》从五个方面作了规定，包括夯实防范
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尽可能
减轻统计调查对象的负担，严格要求统
计调查项目的制定，明确统计调查项目
审批和备案的程序、条件和时限，以及明

确国家统计标准的地位等。
二是加强统计调查的组织实施。为

加强对统计数据生产过程的控制，提高
统计数据质量，《条例》对统计调查的组
织实施作了专章规定，对统计调查对象
的报送义务和统计调查组织实施机关提
出明确要求。

三是明确统计资料公布的主体、权

限及要求。包括：区分不同统计资料，明
确公布主体及权限；为避免因简单对比

统计数据产生误解，规定统计机构和有
关部门应当及时公布主要统计指标涵
义；公布统计资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进行，公布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外提供，不得利用尚
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当利益等。

四是强化对统计违法行为的责任追

究。《条例》列举了对严重统计违法行为
失察的具体情形和统计造假行为的典型
做法，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问：《条例》的颁布有何意义？

答：2009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自

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几年来，统

计改革发展和法治建设稳步推进，统

计规范性、科学性进一步增强，统计数

据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同时，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统计面

对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党和国家对统计事业发展提出了许多

新的更高要求，社会公众对统计工作

寄予更多期待，统计调查中存在的报

表重复、数据打架、违纪违法等问题也

引起了社会关注，需要制定出台配套

行政法规，细化实施的法律规定。

《条例》的制定和颁布，坚持问题

导向，围绕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强化集中统一领

导、减轻调查负担、科学统计，突出调

查管理、行为规范、监督问责，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统计工

作战略部署的重大举措，对于防范和

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提高全系

统、全社会统计法治意识，全面提升统

计运作效率、数据质量和服务水平，加

快现代统计调查体系建设，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新 版《统 计
法 实 施 条 例》与
旧 版《统 计 法 实
施 细 则》有 所 不
同 ，新 版 主 要 有
三大看点。

‘

新 的《统 计
法实施条例》主
要规定了四个方
面的内容。

‘

‘ 在新版《统计法实施条
例》实施之际，记者就市民感
兴趣的条例演变方面的问题，
咨询了市统计局。

□记者 陈慧

2017年8月1日 星期二

编辑：陈慧 电话：87138753 邮箱：295905436 @qq.com04 法律法规


